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105學年度第3次教師兼主任甄選簡章

一、依    據：
（一）教師法。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三）師資培育法。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五）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規定。

二、報名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依國籍法規定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擁有外國國籍者）。
（二）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2條之各項條件，為現職合格教師，並具主任資格者。

（三）符合「師資培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

（四）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之情形者。

三、報名日期：105年8月5日(星期五)上午8時至12時，逾時概不受理。

四、報名方式：檢同有關證件親自報名(不受理委託及通訊報名)。
五、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港華街100號，電話：26574158-213或215，陳小姐或陳先生) 

六、錄取名額：學生事務處主任1名。
七、應繳表件：

（一）報名表(請備妥本人2吋半身脫帽照片1張)。

（二）資格證件：請將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1份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正本驗後發還。

1.國民身分證。

2.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在職證明書及擔任相關處室行政工作經驗證明等）
3.最近5年考核證明書。
4.教師合格證書、臺北市候用主任合格證書。

5.現職主任檢附原服務學校同意書。

6.簡要自傳1份。
八、甄試方式與日期：105年8月5日(星期五)下午13時30分面試。
九、錄取公告與報到：

（一）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

（二）錄取結果將於8月5日（星期五）下午16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錄取者請於105年8月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同時繳交原校同意離職證明書及無服務義務證明書。
十、附則：

（一）本市現職教師因105學年度學校減班已接受教育局遷調者，不得報名參加。

（二）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取消其甄選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三）經甄選合格錄取者於簽約後，不得再至他校應徵。
（四）經他校甄選合格錄取者於簽約後，不得再至本校應徵。
（五）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上述甄選日程及地點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悉公告 

      於本校網站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六）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教評會決議辦理之，如有臨時通知或補充事項，由教師
      評審委員會公告於本校網站。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105學年度教師兼主任甄選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編號：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貼相片


	身分證
字號
	
	性 別
	
	現 職
	
	

	通訊
地址
	
	聯 絡
電 話
	O：
	

	
	
	
	H：
	

	
	
	
	手機：
	

	 學 　歷
	１         　 專科學校        科             組

	
	２            大學         　 學院           系

	
	３            大學          　學院           研究所

	經  　歷　
	序號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序號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１
	
	
	
	４
	
	
	

	
	２
	
	
	
	５
	
	
	

	
	３
	
	
	
	６
	
	
	

	年度考核

	99學年度　　 　　 款　　　　     100學年度　　　　　 款

101學年度　　　　  款            102學年度　　　　　款
103學年度　　　　  款

	最近五年內獎懲
	嘉獎    次
	記功　　次
	記大功　  次
	申誡  次
	記過  次
	大過　次

	教師登記

	類別：　　　　
	登記年月：

證書字號：
	主任證

書字號：

	填表人簽章：                                                    年     月     日

	二、基本資料審核：

	國民身分證
	□ 有
□ 無
	畢業證書
	□符合　□不符
	候用主任證書
	□ 符合
□ 不符

	五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 有
□ 無
	教師合格證書
	□符合　□不符
	
	

	服務學校同意書
	□ 有

□ 無
	
	
	
	

	三、資料審查結果：
	

	□
符合報名資格
□ 報名資格不符
	人事主管

核    章
	
	教評會委員簽章
	
	校長
核章
	


同意書

      本校教師            參加貴校所辦理之105學年度教師兼主任甄選，並經  貴校甄選通過，確定錄取，同意其離職。

此致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校名）              校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無服務義務證明書

            本校教師       前經聘至   年    月   日止

聘約期滿，且無其他服務義務，特此證明。                   

校名：                    校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考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105學年度教師兼主任甄選，如有左列事項發生時，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並願意負偽造文書刑責暨放棄先訴抗辯權。

1、 證件有偽造或變造等不實之情事。

2、 經發現有教師法第十四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三十三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3、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原服務學校離職同意證明書或應繳交之證明文件。

     此  致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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